
 
 
 
 
 
 
 

高雄縣各業工人聯合會   年 九九重陽節敬老活動申請書 

第二聯 收執聯 

申請人姓名 聯絡電話 會員證號碼 入 會 日 期 

  NO. 年   月   日 

被申請人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出生日期 身份證字號 

 □父 年   月   日  

 □母 年   月   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聯 存根聯 

 

 

 

 

申 請 回 條  （請保存本單至領取紀念品後） 
 

    茲收到會員              先生/女士，申請本會     年度九九敬老重陽節 

          (編號)          
 

 禮品，請於國曆   年   月  日~   月  日內領取紀念品，攜帶 證件、印章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逾期恕不補發，本會不再另行通知，為免申請有誤，請保存本單至紀念品領完後。

 

     ◎重陽贈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辦人： 

※本申請應備文件，會員和被申請人的身份證正本或戶籍謄本正本(三個月內)

，以及會員印章。 

申請資格：1.凡取得本會會員資格半年以上，其直系父母年滿七十以上健在者。 

          2.外籍(父母)人士需在台設籍滿 1年以上者。 

切 割 線 

經辦人：


